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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賽車跑道相關工程
安全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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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業職安健法例

• 第44/91/M法令 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(已廢止)

• 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2023/11/lei02_cn.asp

• 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2023/34/regadm32_cn.asp

• 第132/2023號行政長官批示 -開始施工通知表格和專用表格式樣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2023/34/despce_cn.asp#132

• 第3/2014號法律《建築業職安卡制度》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2014/14/lei03_cn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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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– 適用範圍：建築工地和工程地點

– 立法目的：訂定保障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措施，並
規範安全管理人員的設置及准照制度

– 立法對象：進入建築地盤內的所有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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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健法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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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– 承造商的義務
•對建築工地和工程地點內工作環境和所需工序進行安全評估，找出
存在的危害和制定相關適當措施

•採取適當措施以保障工作人員和他人的生命、身體完整性及健康

•確保工作人員知悉工作中所面對的潛在危害及應對方法

•向工作人員及有需要的人免費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

•向工作人員提供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訓練和知識

•開始施工之日起七日內將填妥開始施工通知表格送交勞工事務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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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健法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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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– 承造商的義務
•建築工地和工程地點的每日工作人員總數達20名，須
至少設置1名持有有效准照的安全督導員
•建築工地和工程地點的每日工作人員總數達下列數目，

尚須設置相應數目且持有有效准照的安全主任：
100名工作人員，須至少設置1名安全主任
201名工作人員，須至少設置2名安全主任
701名工作人員，須至少設置3名安全主任
1200名以上工作人員，須至少設置4名安全主任

職安健法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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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– 由指定工程師及指定人員進行的工作
•尤其對機械、裝置、工具、設備、工程結構及特定工序進行測試、
檢驗、檢查、評估、計算、安裝、修理和制定施工方案，並訂定
相關工作的具體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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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工程師 指定人員

職安健法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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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第3條4項指定工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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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承造商以書面方式指定的經適當技術訓練和具
相關經驗，並已按第1/2015號法律《都市建築及城
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》規定註冊的技術員

由指定工程師所執行工作主要包括：

對起重機械進行穩定性測試、徹底檢驗及負荷測試。
(1) 機械工程師

(2) 機電工程師

• 對挖掘工程、地下工程及拆卸工程等制定施工方案；
• 對土質結構安全作出評估；
• 對臨時支撐的結構進行設計及力學計算。

(3) 土木工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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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承造商以書面方式指定的經適當技術訓練和具相關經驗
的工作人員

由指定人員所執行工作主要包括：

(1) 進行起重機械的安裝、修理、保養和檢查等工作

(2) 起重機械的操作員和訊號員

(3) 進行起重裝置檢查工作

(4) 進行吊重升降機檢查工作

(5) 進行吊船或吊索式工作平台的安裝、修理、保養和檢查等工作

(6) 進行臨時供電系統檢查工作

(7) 進行工作平台檢查工作

(8) 進行棚架檢查工作

(9) 進行挖掘工程/地下工程領導工作

(10)進行密閉空間進行危險評估並編製報告工作

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第3條5項指定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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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2/2023號法律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》
– 工作人員的義務

• 遵守本法律、補充法規及其他職業安全健康相關法例的
規定，以及勞工事務局、承造商、安全管理人員、僱主
和上級作出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範疇的指示；

• 正確使用個人與集體防護裝備，以及其他安全裝置，不
得對其擅自更改、拆除、破壞和損毀；

• 學習由勞工事務局、承造商、安全管理人員、僱主和上
級藉培訓或其他途徑提供的職業安全健康知識及資訊；

• 就可能造成人的損害、物的損毀和意外的情況，立即向
承造商或其代表、安全管理人員、僱主或上級報告；

• 採取適當的措施，以保障個人及他人的職業安全健康；

• 與其他工作人員互相合作，尤其告知職業安全健康方面
的知識和提供相關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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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健法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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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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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健法例

• 由行政法規規範建築業施工安全技術規範，尤其是高空工作、
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、吊船及吊索式工作平台等，以及對氣體

焊接、叉式起重車、槍彈推動打釘工具等訂定相應的技術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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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賽車跑道相關工程
工作意外個案回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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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葡京灣賽車看台搭建工程：工傷意外調查

一名外地男僱員在離
地面約5米高的工字
鋼架上工作時下墜受
傷。意外導致傷者左
手骨折、左額裂傷，
需要留院接受治療。



13-R113/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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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意外發生位置為搭建中的看台頂層之工

字鋼架右側位置，該位置離地面約5米高；

2.工人進行高空工作時，使用腰式單尾繩

安全帶；

3.工字鋼架工作面沒有設置供搭架工人扣

掛安全扣之平行救生繩。

現場所見：

澳門葡京灣賽車看台搭建工程：工傷意外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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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現場勘查發現承造商於工字鋼架工作面沒有設置平行救
生繩供搭架工人扣掛安全扣，亦沒有提供合適安全帶(如：
雙尾繩安全帶)供工人佩帶使用。

2. 傷者表示：其在看台工字鋼架上安裝組件時，會把腰式
單尾繩安全帶之安全扣扣在看台組件上，但在移動工作位

置時需要將安全扣鬆開；

3. 根據承造商提供之意外調查報告，搭架工人工作時所穿
的腰式單尾繩安全帶之安全扣有扣在看台組件的鐵管上，

可能由於傷者將安全扣解除轉身返回看台梯級之際不慎踩

空而做成人體下墜意外。

意外分析：

澳門葡京灣賽車看台搭建工程：工傷意外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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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建議

向承造商提出以下改善建議：

1.提供合規格的傘式安全帶連雙尾繩安全扣予工人佩帶使用；

2.於看台頂層工字鋼架工人工作的位置設置橋板；

3.於看台頂層工字鋼架設置平行救生繩讓工人扣掛安全帶；

4.於看台頂層工字鋼架底部安裝安全網以防止物件下墜；

5.於高空工作區域下方設置警示及圍封，以防止其他人員進入；

6.改善工作流程，每組設有1名監督員監督工人安全施工；

7.教育工人安全施工。

雙尾繩安全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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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車圍欄塌兩清潔工受傷

 兩名清潔專營公司員工早上被位於海
立方外的㇐幅賽車鐵圍欄壓傷，消防
員到場將兩名傷者送院救治，其中㇐
名女傷者送院期間清醒程度下降。兩
人腰頸面頰挫傷

 消防員把現場相關圍欄固定，並通知
勞工局到場跟進。圍欄約六米乘四米

 消防表示，經了解事件原因，懷疑男
傷者因需進入鐵圍欄內清潔垃圾，誤
將固定鐵圍欄的鐵線拆除，引致鐵圍
欄倒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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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及吊運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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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個案

一名工人被吊運期間墜下的鋼通擊中導致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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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意外簡述：在一個進行上蓋建築工程
的地盤，一扎吊運中的鋼通從離地面
約七米墜下，擊斃在下方附近位置工
作的一名工人。

• 意外原因：
1. 承造商沒有提供適當的安全培訓；

2. 沒有使用合適的吊具及合適的綁扎方法；

3. 沒有劃分吊運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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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

• 意外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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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意外簡述：在一個建築
工地的卸貨區內，一名

建築工人協助卸載一批

共四件的玻璃纖維幕牆

模板期間，被其中一塊

約重2噸的玻璃纖維幕
牆模板意外下墜壓死。

– 意外成因：本案中所使
用的A字架其部份焊接
位置出現抗力不足，未

能承受吊運時所產力的

壓力而導致A字架上的
玻璃纖維幕牆模板塌下，

把工人壓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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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

• 起重機械意外
– 塌機、斷臂、斷纜

– 人體、物件下墮

– 人被吊機或貨物撞倒

– 觸及架空電纜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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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：是指用以升降的機械，包括起重滑車、絞車、捲揚機、
滑輪組、吊重輪、起重機、腳架起重機、叉式起重車、升降工作平
台、挖掘機、打樁機、拔樁機，以及其他具同類功能的機械；

起重機械

升降工作台
滑輪機

叉式起重車
絞車、捲揚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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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：是指設有升降負荷物及運載懸吊中負荷物設備的機械，
包括與該起重機操作有關的任何鏈吊索、纜吊索、轉環或滑車，
但屬在固定軌道或鋼纜上行走的吊重滑車除外。

起重機械

輪胎式起重機貨車吊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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徹底檢驗的定義：是指透過各類檢驗方式，尤
其是目測檢驗、尺寸檢驗、開啟式檢驗或無損
檢驗等，對起重機械或起重裝置進行詳細檢驗
，以得出須檢驗部分的安全程度；

叉式起重車的定義：是指設有桅桿，並設有沿
該桅桿向上移動的設備和動力操作的裝置，以
供升降和運載負荷物之用的自動推進車輛；

升降工作平台的定義：是指設有專門用於載人
的工作平台，並以動力操作其升降的起重機械
，但不包括載人吊重升降機；

起重機械的相關職安健法例

（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第二條定義(五)至(七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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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定［第四十二條第一款和第六款］

一、起重機械須用壓重物、支撐腳架

或其他有效方法固定或錨定，以確保

起重機械的穩定。

二、起重機械通過或停放的地面，須

足夠承托起重機械及其負荷物的重量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• 必須使用底墊

• 支重腳撐的腳筒須與浮盤成90度直角

• 除非製造商指明可用面積較少的底墊

，否則底墊的面積最少較浮盤大3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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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最高安全操作負荷［第四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］

一、起重機械的最高安全操作負荷是由指定機械或機電工程師進

行負荷測試和徹底檢驗得出，並在相關表格內填寫的起重機械可

安全操作的最高負荷。

二、起重機械的負荷物重量不得超出其最高安全操作負荷，但屬

進行測試者除外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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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– 制動和控制裝置［第四十三條］

起重機械須設置能防止懸吊的負荷物失控或下墮的

制動器或其他同類安全裝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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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操作和維修［第五十條］

起重機械的操作和維修，須遵守起重機械的操作和安全
手冊中所載的指示或製造商的相關技術要求。

起重機須作垂直升降負荷物之用。

在有人通過的地點升降和運載負荷物，須在該範圍的
四周設置圍欄，以防止有人通過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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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– 訊號員、操作員和觀察員的指派［第五十四條］
起重機運作時，須指派一名訊號員以專責向操作員發出訊號
指示。

如需在不同角度觀察負荷物的升降情況，須按具體情況指派
適當數量的觀察員協助訊號員。

起重機械的操作員和訊號員，須為指定人員。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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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W L
1 Ton

– 訊號員、操作員和觀察員的操作規則
［第五十五條］

操作員須嚴格遵守訊號員發出的訊號指示。

起重機械運作時或升起負荷物後，操作員
不得離開操作位置。

操作員在離開操作位置前，須關掉起重機
械和採取避免起重機械被他人開動的措施。

起重機運作時，僅可由一名訊號員專責向
操作員發出所需的訊號指示。

觀察員須持續對負荷物的升降過程進行觀
察，並向訊號員發出提示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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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W L
1 Ton

– 訊號和通訊［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］
一、承造商須訂定清晰的操作訊號指示，並讓訊號員、
操作員和該工作地點的工作人員知悉。

二、如以無線通訊裝備、聲響或燈光方式發出訊號指
示，須確保該等通訊裝置有效運作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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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禁止使用規定［第四十八條］
屬下列任一情況，禁止使用任何起重機械：

（一）可能影響其穩定性時；

（二）處於惡劣天氣期間。

（三）在不能確保負荷物的穩定程度，或可能對人造成危險的情況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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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具擺臂的起重機械 ［第五十九條］

起重機械的移動或轉動部份與旁邊的任何障礙物之間，

須保持至少六十厘米的距離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60厘米60厘米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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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具擺臂的起重機械 ［第五十九條］

在有人的地點附近運作時，起重機械的移動或轉動部分，

又或負荷物的底部與地面之間，須保持不少於兩米的距離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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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禁止使用規定［第四十八條］

禁止使用起重機載人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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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裝置：是指用以升降或懸吊負荷物的纜吊索、鏈吊索或
其他具同類功能的吊索，以及鋼碼扣、鈎環、鏈環、轉環、
有眼螺栓、吊鈎、環圈、板鉗或其他具同類功能的裝置。

起重機械的相關職安健法例
（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第二條定義(八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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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

• 吊具使用
– 正確使用

– 定期檢查

吊纜的接駁方法

(由內向外) (由外向內)
吊鈎的使用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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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械

• 吊具使用

吊環的使用

吊索的使用

吊鈎的使用

安全裝置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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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雙吊索或組合吊索 ［第六十八條第二款］

雙吊索或複式吊索所形成的角度，不得超過九十度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增加負重百
分率

每條纜索的
負重

纜索夾角

0%0.5t0o (平行)

4%0.52t30o

15%0.58t60o

40%0.7t90o

100%1t120o

300%2t1510

1100%6t171o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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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吊鈎［第六十九條］
一、用作升降負荷物的吊鈎，須設有防止吊索或負荷物鬆脫的安全
裝置。

二、進行吊運時，吊鈎須保持在垂直位置，以免影響吊鈎的最高安
全操作負荷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［起重裝置］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安全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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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最高安全操作負荷［第七十三條］
一、起重裝置的最高安全操作負荷是由指定機械或機電工程師進
行負荷測試和徹底檢驗得出，並在相關表格內填寫的起重裝置可
安全操作的最高負荷。

二、起重裝置所載的負荷不得超過其最高安全操作負荷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［起重裝置］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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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結構［第六十六條第一至第二款］
一、起重裝置須結構良好，並以具足夠強度的物料製成。

二、纜吊索、鏈吊索和其他懸吊工具須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屬原件和不得有縛口；

（二）使用鋼碼扣和嵌環以適當方法接縛，不得用結接縛；

（三）不得以打結方式縮短長度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［起重裝置］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不得用結接縛或有縛口（手叉威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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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結構［第六十六條第三款］
纜吊索、鏈吊索和其他懸吊工具存在下列任一情況，禁止使用：

（一）有任何扭結或扭曲；（二）有磨損或腐蝕跡象；（三）屬
纜吊索，以其直徑計算的每十倍長度中，有總數百分之五或以上
的鋼絲折斷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［起重裝置］

鋼索心

鋼絲索

鋼絲

鋼索股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彎曲/扭曲/變形磨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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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類型負責人員下列任一情況需要填寫檢查表格

• 負荷測試
• 徹底檢驗

由指定機械或
機電工程師

首次使用前第七十一條第一款

• 徹底檢驗
由指定機械或
機電工程師

在使用前六個月內第七十一條第二款

• 檢查由指定人員在使用前七日內第七十一條第四款

• 檢查由指定人員
在每日使用前進行檢查，以確保起
重裝置沒有損壞及處於可使用狀況。

作相關記錄

倘以上數款所指的表格內未載有測試、檢驗或檢查結果，又或有關結果列明
“禁止使用＂，不得使用有關起重裝置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［起重裝置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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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
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– 測試、檢驗和檢查﹝第四十四條第一至五款﹞

須由指定機械或機電工程師對起重機械進行穩

定性測試、負荷測試和徹底檢驗，並將結果填

寫於專用表格內；

［第四十四條第六至七款﹞

– 起重機械在使用前七日內，須由指定人員進行
檢查，並將結果填寫於專用表格內。

– 起重機械在每日使用前，須由指定人員進行檢查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指定人員

指定工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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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類型負責人員下列任一情況需要填寫檢查表格

• 穩定性測試
• 徹底檢驗

指定機械或
機電工程師

 每次組裝後，包括將起重機械移往另一地點的組裝；

 涉及改變壓重、支撐腳架或錨定等設置後；

 在使用前四年內未曾作出穩定性測試和徹底檢驗。

第四十四條第一款

• 負荷測試
• 徹底檢驗

 首次使用前；

 每次組裝後，包括將起重機械移往另一地點的組裝；

 重大修理後；

 失靈、翻倒或倒塌後；

 在可能影響其吊力或穩定性時。

第四十四條第二款

 涉及改變壓重、支撐腳架或錨定等設置後；

 在使用前四年內未曾進行負荷測試和徹底檢驗；

 在八號風球或以上的熱帶氣旋信號除下後，但屬處於

室內且不受影響的起重機除外。

第四十四條第三款

(僅適用於起重機或
可變操作半徑的起

重機械)

• 負荷測試
• 徹底檢驗

在使用前十二個月內第四十四條第四款 • 徹底檢驗

• 檢查指定人員在使用前七日內第四十四條第六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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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表格和標誌的展示 ［第四十五條］

須在起重機械的當眼處張貼或作有效顯示，以讓工作人員知
悉有關起重機械是否安全可用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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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最高安全操作負荷［第四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］

一、起重機械的最高安全操作負荷是由指定機械或機電工程師進

行負荷測試和徹底檢驗得出，並在相關表格內填寫的起重機械可

安全操作的最高負荷。

二、起重機械的負荷物重量不得超出其最高安全操作負荷，但屬

進行測試者除外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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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安全負荷自動顯示器 ［第四十七條］

起重機須安裝安全負荷自動顯示器，在起重機趨近最高

安全操作負荷時能自動發出可聽見和可看見的警告訊號。

起重機械的法例規定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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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第六章 特定工作的技術規範

第一節 高空工作

第一百一十九條至第一百二十三條

第二節 棚架

第一百二十四條至第一百三十五條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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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

不安全工作行為 / 環境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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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意外個案

54

– 意外簡述：在一個建築地盤中，
一名工人在高處舖設棧橋面板

時，從棧橋上失足下墜至地庫

一層，導致其重傷死亡。

– 意外成因：是次意外成因是由於承造商沒有提
供合適的工作平台予工人進行高空工作，以有

效預防工人從高處下墜，而工人於肇事一刻又

沒有將安全帶扣掛於救生繩上，釀成意外發生。

高空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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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55

6月

事發經過：
意外發生當日，肇事者須加固一幅
離地約10米之斜擋棚。意外發生時，
肇事者正在斜擋棚之頂端位置扎緊
棚竹，用作固定斜擋棚之擋板。由於
肇事者沒有使用安全帶等個人保護
裝備，故肇事者於工作期間失足時，
由斜擋棚下墜至地面，導致死亡。

 作業前進行相關的風險評估
 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，如：全
身式安全帶、以及獨立救生繩和防
墮器，附Y型帶的安全帽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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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56

2022年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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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57

工作人員應有的義務：

罔顧安全
後果自負

 遵守法律規定，以及勞工事務局、承造商、安全管理人
員、僱主和上級作出有關職安健範疇的指示；

 正確使用個人與集體防護裝備，不得對其擅自更改、拆
除、破壞和損毀；

 學習由勞工事務局、承造商、安全管理人員、僱主和上
級提供的職業安全健康知識及資訊；

 就可能造成人的損害、物的損毀和意外的情況，立即向
承造商或其代表報告；

 採取適當的措施，以保障個人及他人的職業安全健康；

「顧己及人」，不進行危險活動；
 與其他工作人員互相合作，尤其告知職業安全健康方
面的知識和提供相關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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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安全影片-你的家人需要你

58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Tcw8bzCDPw&t=74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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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• 高空工作
– 工作人員在離地面高度兩米或以上，且可能有人體下墮危險
的地點工作或活動

– 進行高空工作時須優先使用工作平台

– 無法使用工作平台時，必須配戴安全帶及其他防墮設施

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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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

高空工作

• 無法在工作地點使用
工作平台時，工作人

員必需配帶安全帶。

•救生繩繫於建築物的
穩固位置。

•同時應安裝安全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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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

高空工作

• 工作平台必須有適當的雙圍攔和踢腳板
• 工作平台結構必須穩固，並設置適合的上落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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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棚架
– 棚架的搭建、拆卸、更改和保養工作，須由指定人員進行或
由具經驗的工作人員在指定人員監督下進行

– 棚架安全檢查﹝填報法定表格﹞
• 在首次使用前

• 在進行擴建、部分拆卸或更改後

• 在八號風球或以上的熱帶氣旋信號除下後

• 在可能危害其強度或穩定性的情況，尤其在惡劣天氣後

• 在使用前30日內未曾進行檢查

• 中止使用期間超過15日

高空工作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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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• 棚架
– 棚架上的平台只供人作通道時，闊度不可少於40厘米，需搬
運物料時，闊度不能少於65厘米

– 棚架應建有雙圍欄(較高的圍欄為90厘米至115厘米，較低圍
欄為45厘米至60厘米)和踢腳板(15厘米)

40厘米

63

90-115厘米

45-60厘米

不少於15厘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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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• 工作平台
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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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警示–高處工作安全

65
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news/video/LD_Story3_chi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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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• 工作平台
– 結構穩固，有上落通道

– 雙圍欄：防止人員跌下，較高的圍
欄為90厘米至115厘米，較低圍欄為
45厘米至60厘米

– 踢腳板：防止物件墜下，高度不可
少於15厘米

– 無法使用工作平台，必須配帶安全
帶

– 工作平台上
• 人手搬運的重量不得超過50公斤

• 搬運高度不可超過9米

66

雙圍欄

踢腳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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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• 工作平台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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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流動式鋁質通架的安全事項

• 最大高度的計算
高度與底闊的比例

• 在室內時 --高度 : 最小底闊度 = 3.5 : 1

(或高度=3.5x最短底闊度)

• 在室外時 --高度 : 最小底濶度 = 3 : 1

(或高度=3x最短底闊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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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流動式鋁質通架的安全事項

• 最大高度的計算
例子1:  如右圖流動鋁通架的最小底闊度為

1.45米, 當在室內或室外使用時, 其
高度不能超過多少米?

解: 室內使用時
高度 = 3.5 x短底闊度

=>高度 = 3.5x1.45
=>高度 =5.075 (米)
室外使用時

高度 = 3 x短底闊度
=>高度 = 3x1.45
=>高度 =4.35 (米)

高度

最小底闊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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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小底闊度

高度

使用流動式鋁質通架的安全事項

• 最大高度的計算
例子2:  如右圖裝上腳撐的流動鋁通架的最

小底闊度為4.67米, 當在室內或室外
使用時, 其高度不能超過多少米? 

解: 室內使用時

高度 = 3.5 x短底闊度
=>高度 = 3.5x4.67
=>高度 =16.345 (米) 
室外使用時

高度 = 3 x短底闊度
=>高度 = 3x4.67
=>高度 =14.01 (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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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要小心一失足.......!!

71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9Pde_eiz5b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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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 131-7

輕便工作台(梯台/功夫櫈)

功夫櫈梯台

最高負重量：150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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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73

• 梯具
– 進行電氣工作不應使用金屬梯具

– 擺放斜度約為75度﹝4比1﹞
– 頂部應超出平台不少於1米

– 爬梯時應面向梯子，保持3點觸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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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

梯子的安全使用

•活動梯僅可用作臨時上落通道

•梯子必須牢固於承托物上，若

無法將梯子綁牢，應設一人在

梯下參扶。

•使用梯子前必須檢查梯邊及梯

橫檔有否爆裂，梯檔有否折斷，

及防滑梯腳蹬有否鬆脫或失去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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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人體墮下措施

•安全網

•在高空工作時，如果
環境不容許工作地點安
裝穩固的工作台及圍欄，
負責承建商必須搭建及
保持合適之安全網，以
防止人體因墮下而受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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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網

工作地點

安全網應牢
固地安裝在
建築物上

安全網應裝得愈近
工作面愈好，最大

距離不能超過6米

安全網不應拉緊，
垂距為安全網最
短邊的1/4至1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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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

沒有使用或提供安全的工作台 沒有使用或提供安全的通道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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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人體下墮裝備

•水平式獨立救生繩(横

結構
部分

導索

拉力調
節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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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人體下墮裝備

圖示為極危險的行為 正確地使用水平式獨立
救生繩



13-R1

80

防止人體墮下裝備

•伸縮式防墮器，是有效及靈
活性高的防墮裝備



13-R181

防止人體墮下裝備

•雙扣吊索，可消除高
空作業者，在移位時
下墮的危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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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掛低用目的：
減少人員下墮距離

下列那一圖片
屬高掛低用?

(a) (b) (c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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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安全

第六章 特定工作的技術規範

第五節電力安全

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一十八條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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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危害

• 電力引致的意外
– 觸電
– 灼傷
– 火警
– 爆炸
– 觸電後從高處墮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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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安全

觸電對人體的影響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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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安全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86

第一百一十三條:臨時供電系統
 一、所有臨時供電系統的電路

須設有熔斷器、斷路器和漏電

斷路器，且在每一供電予插座

的電路，漏電斷路器的額定餘

差啟動電流值不得超過三十毫

安。

 二、所有臨時供電系統須設有

合格和獨立的接地系統，接地

電阻不得超過四歐姆。

 三、臨時供電箱須設置外蓋以

作保護，且外蓋須保持關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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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安全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87

第一百一十三條:臨時供電系統
 四、屬下列任一情況，須由指定人員
對臨時供電系統進行檢查，並將結果
填寫於專用表格內：

• （一）首次使用前；

• （二）在使用前三十日內未曾進
行檢查。

 五、如未按上款的規定進行檢查，或
未將有關結果填寫於相關表格內，又
或有關結果列明“禁止使用＂，均不
得使用有關臨時供電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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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電力安全裝置
– 保險絲(Fuse)

– 接地裝置(Earthing)

安全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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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斷路器(MCB)

安全措施

可分為符合BS EN 60947-2/IEC 60947-2的工業用途和符合BS EN 60898/IEC 60898的住宅用途斷路器

當過載（overload）時，電流產生足夠磁力切斷電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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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漏電斷路器(RCCB)

安全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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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電斷路掣-作用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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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雙重絶緣 (Double Insulation)
– 由基本絶緣和附加絶緣構成的絶緣系統
– 如電器是雙重絕緣種類可不需要接駁地線

附加絶緣

基本絶緣

基本絶緣

帶電導體
帶電導體

安全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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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措施

• 雙重絕緣均附有“回”字形標記。如電器
是雙重絕緣種類便不需要接駁地線，因為
雙重絕緣已可提供足夠保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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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必須符合相關安全規格
• 切勿在受雨水影響下使用電氣裝備
• 戶外工作應使用防水插頭接駁

安全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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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發展中: 充電式手提電動工具

可預防和減少以下危害：
1 電線絆倒
2 觸電墮地
3 潮濕漏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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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電式手提工具

現時發展中: 充電式手提電動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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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焊接和火焰切割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第六章 特定工作的技術規範

第三節氣體焊接和火焰切割

第一百三十六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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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火焰切割

• 氣體切割器

橫放風煤樽

豎直擺放風煤樽

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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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火焰切割

• 氣體切割器
風煤樽爆炸 冷氣工一死一命危
澳日: XXXX年11月18日

澳門新口岸的XXX大樓昨午發生嚴重工業意
外，兩名工人在冷氣裝修工程中使用風煤樽

切割期間突然發生猛烈爆炸，結果其中一人

的一隻腳被炸斷，飛彈出街外，牆上沾滿血

，他送院死亡；另一工人的雙腳也被炸斷，

性命垂危；剛離開現場的另一名工人則逃過

一劫，消防與司警正展開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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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火焰切割

• 氣體切割器
– 常見意外：灼傷、火警、爆炸等

– 安全措施：
• 保持良好通風

• 經常檢查喉管

• 切勿撞擊氣瓶

• 使用防止回火安全掣

• 吹管須安裝止回閥

• 喉碼要鎖緊

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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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氣體焊接及切割的安全措施

防光護目鏡 皮圍裙 皮手套 安全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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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弧焊接和電力切割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第六章 特定工作的技術規範

第四節電弧焊接和火焰切割

第一百三十九條至第一百四十二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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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簡述：一名工人在地庫層安裝
工字鋼支撐，期間電焊機內的電流
經過電焊把手線芯及工人的工作手
套流經該名工人體內，導致該名工
人觸電死亡。

意外成因：是次意外的原因是由於

工人在進行電焊工作時，承造商向

工人提供的工作手套並非電焊用手

套，而連接電焊機及電焊把手的電

線狀況欠佳( 帶電線芯外露)，導致
電流透過把手線芯及手套流經工人

體內，並透過工字鋼返回電焊機，

在形成通電迴路的情況下最終導致

工人觸電死亡。

電弧焊接

•意外個案

103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nEMdesXsdg&t=1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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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弧焊接

• 電焊機
– 常見意外：觸電、灼傷、中毒、火警等

– 安全措施：
• 不在潮濕環境或雨天的戶外工作

• 工作位置附近不可存有易燃品

• 電焊機外殼接地良好

• 保持良好通風

• 穿著個人保護裝備

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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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焊機

1) 連接供電處設漏電斷路器；
2) 電焊機外殼接地良好；
3) 電焊機需裝有電壓自動調節器；
4) 焊線需有合適的絶緣保護；
5) 使用全絶緣銲鉗

焊接及切割工序的安全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nEMdesXsdg&t=1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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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個人安防護

進行電弧焊接的安全措施

燒焊專用軟塾即棄
式防塵口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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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卸工程

107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第六章 特定工作的技術規範

第八節拆卸工程

第一百安七十七條至第一百八十六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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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卸工程

• 意外個案

108

– 意外簡述：在一個大型
建築工地，一名工人於

拆牆期間，不慎被場下

來的磚牆壓中，經搶救

後傷重不治。

– 意外成因：是次意外的
原因是由於工人在進行

拆卸工作時，沒有使用

工作台及沒有依從由上

而下的正確拆卸方式進

行拆卸，而選擇直接拆

除磚牆較底的位置，導

致磚牆大範圍倒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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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意外簡述:在一住宅單位，
一名工人使用手提電鑽

進行磚牆拆除工作，期

間工人沒有由上而下進

行拆卸，導致磚牆失去

支承而斷裂並擊中該名

工人頭部，導致死亡。

拆卸工程

– 意外成因：是次意外的原因是由於工人沒有按照由上而下的次序進行磚牆
拆除工作，加上工人於工作期間沒有配戴安全帽，導致工人的頭部在磚牆

倒塌時欠缺適當的個人保護。

• 意外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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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卸工程

• 安全措施
– 須由指定土木工程師制定施工方案，並由指定人員監督下
進行工作

– 須確保進行拆卸的工作人員具有相關工作經驗
– 自來水、氣體和電力系統須完全截斷，方可進行拆卸
– 拆卸須「由上而下」逐層進行

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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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卸工程

• 安全措施
– 拆卸時應避免拆卸物塌向工作人員一方

– 確定拆卸地點是否存有害物質

– 拆卸過程中應進行灑水，以避免產生大
量塵埃

– 配戴口罩、眼罩、安全帽、安全鞋和手
套等防護裝備

– 先拆除圍牆及牆壁超過 2 米的凸出物

– 先拆去結構脆弱的構件

– 嚴禁從高處擲下拆卸物，須用升降機械
小心卸至禁區內

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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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第一章 一般規定

第二節 個人防護裝備

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七條

第32/2023號行政法規《建築業職業安全及健康技術規範》

集體保護措施：預防意外發生的有效措施，應優先採用
個人防護裝備：減輕意外引致的受傷程度，作最後防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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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原則
– 懂得選擇：根據工序的危險程度作合適的選擇
– 正確使用：按照防護用具的正確配帶方法使用
– 注重保養：使用前後注意清潔、檢查和存放好

個人防護裝備以個人使用為基本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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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頭部保護 -安全帽

切勿於帽殼鑽洞、塗上油漆，
只可用水清沖洗，如有損壞
即時更換，配戴要正確

安全帽要加Y帶
加強防護係最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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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頭部保護 -安全帽
– 一般有效期為2年

– 帽箍具防震作用

21 22

2021年第三季 2022年第二季 2022年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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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措施

• 頭部保護 -安全帽

應配有Y型帽帶及可裝設其他所需的個人保護裝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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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聽覺保護器-耳塞和耳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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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眼部保護

防沖擊 防化學品 防沖擊 / 防紫外光

118

電焊護目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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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手部保護

水泥中鉻酸鹽引起的過敏性皮炎

手部被電灼傷母指及食指被切斷

接觸化學品產生的職業性皮膚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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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手部保護

棉紗手套

防化手套

隔熱手套

燒焊手套

防靜電手套

防滑手套 絕緣手套

防切割手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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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防護裝備

• 腳部保護 –安全鞋

安全標準

歐洲：EN 20345, 美國：ANSI Z41, 澳紐：AS/NZS 2210.2

防化學品

防靜電

防油

防滑鞋底

防刺穿鋼片

防沖擊鋼頭
一
般
功
能

附
加
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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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健設備實物推廣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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